
揭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

揭市工信函 (2020)438号

转发关于开展 2021年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
展专项资金 (信息化和信息产业发展 )信息技
术应用创新产业发展项目(省本级 )人库工作

的通知

各县 (市、区)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:

现将《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开展 2021年省级促进经

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 (信息化和信息产业发展 )信息技术应

用创新产业发展项目 (省本级 )入库工作的通知》(粤工信信软

函 (2020)832号 )(以下简称《通知》)转发给你们。请各县(市、

区)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按 《通知》要求,认真组织开展本

地区信息化和信息产业发展项目入库相关工作,并对申报材料

进行审核,于 2020年 9月 14日 前将申报材料 (纸质版 1式 6

份,电子版 U盘 )和推荐函报送我局 (数字产业与信息化科 )。

相关附件以电子版形式下发。



附件: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开展 2021年省级促进经

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 (信息化和信息产业发展 )

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产业发展项目 (省本级 )入库工

作的通知

揭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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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联系人:吴浩帆 杨经武 电话:876823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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粤工信信软函 (2020)832号

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开展2021年省级

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 (信息化和
信息产业发展 )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产业
发展项目 (省本级 )人库工作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,各有关单位 :

根据 《广东省省级财政资金项目库管理办法 (试行 )》 (粤财

预 E2018〕 263号 )、 《关于印发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经管专项资金

管理办法的通知》(粤财工 〔2019〕 115号 )、 《广东省财政厅关

于做好 2021年省级财政资金项目入库储备工作的函》(粤财预

〔2020〕 38号 )、 《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办公室关于印发省级

财政资金项目库管理办法的通知》(粤工信办函 〔2020〕 25号 )

等要求,现组织开展 2021年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

(信息化和信息产业发展 )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产业发展项目入库

工作,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组织原则

我厅按照
“
先谋事、后排钱

”
的理念和权责对等的原则,严格

按照时间节点组织具体项目申报、评审论证、入库储备和排序优



选等工作。

二、申报范围

2021年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 (信息化和信息

产业发展 )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产业发展项目的范围为支持自主软

硬件产品适配测试和重点行业共性解决方案的研发和应用推广

(详见附件 1和 2)。

三、申报要求

(一 )申报单位应严格对照申报指南 (附件 1)、 按照申报

书 (附件 2)要求填写申报材料,提交相关附件。

(二 )申 报单位对申报项目及申报资料的真实性、合法性、

完整性和可行性负责。

(三 )申报单位近 5年来在专项资金管理、审计、绩效评价、

监督检查等方面未出现过违法违规情况。

(四 )项 目实施必须在广东省境内,应用基础较好,具有行

业发展需求和一定规模的客户群体;项 目启动时间不得早于2018

年 9月 1日 ,完工时间不迟于 2020年 8月 31日 。

(五 )项 目原则上未获得过省财政资金专项支持。

(六 )同 一项目不得重复申报、多头申报。同一单位不允许

申报 2个及以上项目。不接受联合申报。

(七 )申 报单位在我厅无应验未验项目。

(八 )申报单位要按时按质完成项目绩效评价工作。若项目

不能按时完成绩效评价或绩效评价结果较差,我厅将追

政资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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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申报程序

(一 )项 目申报。

1.申 报单位按照申报书 (附件 2)要求准备申报材料,报送

所在地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。地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对

申报材料的真实性、完整性和合法性审核,填写推荐汇总表 (附

件 3),于 2020年 9月 15日 前将推荐项目的申报材料和推荐汇

总表 (附件 3)报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(信息化与软件服务业处 )。

央企、省属企事单业于 2020年 9月 15日 前将申报材料直接报送

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(信息化与软件服务业处 )。

2.申 报单位必须同步在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财政专项资

金管理系统 http∶〃/210.76.80.141填 写申报材料(登录系统后可在

通知公告中查阅专项资金申报企业操作手册 )。 以上未按规定提

交的,视为形式审查不合格。逾期或未按要求报送的,不予受理。

3.广 州市推荐数量不超过 8个 ,其他地市推荐数量不超过 3

'′t  °

(二 )项 目资金分配及监督管理。

1.本方向财政资金采用事后奖补方式,对符合条件的项目,

择优按照在 2018年 9月 1日 至2020年 8月 31日 期间内 (以发

票和支付凭证时间为准 ),不超过已投入项目总费用 (仅限于设

备购置费、配套软件购置费、安装调试费、研发开发费、测试/

测评/适配/服务 )30%的标准予以补助,同 一主体只能申报一个

项目,具体补助额度根据年度资金预算控制指标和入库项目申请

情况等因素确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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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我厅根据项目资格审查和评审结果,结合专项资金年度

预算额度及以往专项资金使用情况等因素进行资金分配。项目经

确认入库的申报单位应积极配合省财政厅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做

好项目的审计、现场核查、后续跟踪、监督管理、绩效评价等各

项工作。

附件:1.2021年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 (信息

化和信息产业发展 )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产业发展

项目入库储备申报指南

2.2021年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(信息

化和信息产业发展 )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产业发展

项目入库储备申报书

3.2021年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(信息

化和信息产业发展 )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产业发展

项目入库推荐汇总表

2 日

(联 系人 :刘 磊、李继安 ,电 话 :83134288,邮 箱 :

gxxrc@gdei· gov.cn,邮 寄地址:广州市吉祥路 100号 611房 )

年 8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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